关于新海镇2019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和2020年度财政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
——2020年1月3日在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

各位代表、同志们：

受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人民政府镇长王家章同志委托，我代表新海镇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新海镇2019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度财政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，请予审议，并请各位列席同志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2019年，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全镇围绕建设“生态、美丽、幸福”新海建设这一主线，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，顺利完成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，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。

2019年初财政预算安排为18400万元，2019年10月，经争取，区财政局同意增加本镇财政预算3400万元，调整后新海镇2019年预算为21800万元，该预算调整经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。

（一）2019年财政预算收入执行情况

我镇共12家财政预算单位，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。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800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。明细如下：

1、上级补助11687.20万元，其中，人员经费4906.08万元，公用经费432万元，专项经费2644万元，企业扶持资金2857.12万元，营改增补贴848万元。

2、镇级财力10112.80万元，其中，当年招商财力6760万元，动用集建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资金、历年结余3352.80万元。

（二）2019年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

2019年，我镇纳入区财政预算的资金总预算21800万元，实际执行21406.11万元,结余393.8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98.19%。

明细如下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884.74万元,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4.31%。其中，机关人员、公用支出（不含社保和公积金，下同）1306.51万元，财政所人员、公用支出104.58万元，党建服务中心人员、公用支出70.44万元，维稳专项支出55万元，党建专项经费55万元，人大专项经费25万元，工会工作专项经费29万元，防汛防台专项经费10万元，双拥专项经费45万元，质量兴区经费10万元，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专项经费15万元，民防专项经费5万元，固定资产添置1114.21万元，水系规划设计费40万元。

2、教育支出2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。主要是六一儿童节、教师节及暑期活动支出。

3、科学技术支出185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。其中，科普宣传支出5万元，实事工程180万元。

4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76.69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6.31%。其中，文广站人员、公用支出200.69万元，文化活动中心专项经费82万元，艺术节及群众文体活动专项经费84万元（含健身设备添置费用）,社区文化体育团队扶持补贴10万元。

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29.06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9.36%。其中，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人员、公用支出286.88万元，帮困及慰问款95万元，居委会工作经费100万元，社区工作者人员费用760万元，养老院补贴30万元，机关事业人员（含管理站）养老保险金554.10万元，机关事业人员职业年金133.42万元，农村低保等事权资金449.66万元，实事工程120万元。

6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87.99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2.24%。其中，医疗保险经费支出209.99万元，计划生育支出6万元，动物防疫支出12万元，食品安全和爱卫支出60万元。

7、节能环保支出2388.20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9.46%。其中，市容所人员、公用支出210.20万元，一支黄花整治15万元，生态岗位组织补贴款1351万元，生活污水日常维护42万元，农村公路养护配套资金50万元，实事工程720万元。

8、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695.69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8.08%。其中，城管中队人员、公用支出127.17万元，社区事务管理站人员、公用支出743.22万元，规划建设事务所人员、公用支出155.48万元，网格化管理中心人员、公用支出124.92万元，联动工作经费113.81万元，网格中心运行维护费66.89万元，安全生产和消防支出25万元，创建工作专项经费200万元，垃圾分类专项经费200万元，生源物业补贴、绿化公司补贴1240万元，居民区绿化改造支出150万元，公灯公厕专项支出50万元，拆违及房屋承重结构检测经费35万元，廊道养护经费275万元，实事工程2189.20万元。

9、农林水支出1044.15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8.45%。其中，农技中心人员、公用支出68.95万元，水务所人员、公用支出100.20万元，水务专项经费20万元，河道管理专项经费90万元，与河道有关的实事工程765万元。

10、交通运输支出859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。主要为长征美丽街区建设。

11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4504.62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9.78%。其中，支付企业扶持资金2847.12万元，经济小区及招商平台的招商工作经费1657.50万元。

12、住房公积金支出648.96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7.88%。均为机关事业单位及上海新海社区事务管理站职工的公积金支出。

根据区财政局财政决算工作的要求，2019年新海镇各预算单位各个指标的未执行数，由镇财政统一作调整凭证，2020年第一季度根据实际财政结余结转镇财政单一账户。

（三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

2019年我镇财政项目资金全部进行了绩效申报，共涉及到13个项目，总金额16374.69万元；对本部日常运行、镇属企业补贴和社会工作者补贴三个专项经费进行了绩效跟踪，涉及金额5131万元；区财政将我镇2016—2018年对镇属企业补贴专项经费（涉及资金3297.24万元）纳入专项评审，评价结果：得93分，等级为优秀。

二、2020年财政预算

自2017年实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以来，我镇财政就相对紧张，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量入为出，量力而行，以抓民生、促重点、保基本为基本原则，主动压缩公用经费，顺利完成了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编制。

（一）2020年财政预算收入预计

根据区财政预算会议精神，我镇安排2020年财政预算收入26500万元，明细如下：

1、 上级补助18048.10万元，其中，人员经费4838.41万元，公用经费434.5万元，专项经费3256.5万元，企业扶持资金8670.69万元，营改增补贴848万元。

2、 镇级财力8451.90万元，均为镇招商财力。

（二）2020年财政预算支出预计

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，我镇安排2020年财政支出26500万元，明细如下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61.24万元，占预算的7.40%。其中，机关人员、公用支出（不含社保和公积金，下同）1439.74万元，财政所人员、公用支出128.47万元，党建服务中心人员、公用支出84.03万元，维稳专项支出71万元，党建专项支出90万元，人大专项经费25万元，工会工作经费29万元，防汛防台专项经费10万元，质量强区经费10万元，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经费15万元，武装部专项经费9万元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万元，万元新村党群服务点升级改造30万元。

2、教育支出13.50万元，占预算的0.05%。主要用于六一儿童节、教师节及暑期活动支出。

3、科学技术支出36.50万元，占预算的0.14%。其中，宣传1.5万元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35万元。

4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13.28万元，占预算的1.94%。其中，文广站人员、公用支出239.28万元，文化活动中心专项经费174万元，艺术节及群众文体活动专项经费90万元（含健身设备添置费用），文化体育团队扶持10万元。

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98.47万元，占预算的10.18%。其中，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人员、公用支出367.77万元，帮困、双拥及云南结对款120万元，居委会工作经费100万元，社区工作者人员费用932.50万元，养老院补贴40万元，机关事业人员（含管理站）养老保险金394.71万元，机关事业人员职业年金138.49万元，低保等事权资金480万元，为老服务中心第三方服务费80万元，受理中心信息化项目运行费15万元，其他实事工程30万元。

6、卫生健康支出343.46万元，占预算的1.30%。其中，医疗保险经费支出261.46万元，计划生育支出6万元，动物防疫支出16万元，爱卫支出60万元。

7、节能环保支出4338.81万元，占预算的16.37%。其中，市容所人员、公用支出300.63万元，一支黄花整治15万元，农村公路养护配套资金50万元，菜场补贴187万元，生态岗位组织补贴款1584万元，对节能环保型企业进行扶持2202.18万元。

8、城乡社区事务支出7079.05万元，占预算的26.71%。其中，城管中队人员、公用支出137.54万元，社区事务管理站人员、公用支出862.06万元，规划建设事务所人员、公用支出185.99万元，网格化管理中心人员、公用支出133.46万元，联动工作经费100万元，网格中心运行维护费115万元，安全生产和消防支出25万元，生源物业、绿化公司补贴1364万元，公灯公厕专项支出50万元，拆违及房屋承重结构检测经费60万元，创建工作专项经费200万元，小区绿化专项经费150万元，垃圾分类处置经费330万元，生态廊道养护经费275万元，文明居住积分奖励发放350万元，河长制专项管理经费20万元，实事工程2721万元。

9、农林水支出全年预算为308.29万元，占预算的1.16%。其中，农技中心人员、公用支出70.73万元，水务所人员、公用支出112.56万元，河道管理专项经费125万元。

10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8602.26万元,占预算的32.46%。其中，支付企业扶持资金6408.51万元，经济小区及招商平台的招商工作经费2193.75万元。

11、住房公积金支出605.14万元，占预算的2.28%。均为机关事业单位及上海新海社区事务管理站职工的公积金支出。

自2017年区财政实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以来，我镇财政压力很大，经过三年努力，2020年我镇财政预算基本实现收支平衡，但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很多，我们坚信，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,在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和镇人大的指导和监管下，一定能够执行好各项决策部署，确保完成各项财政收支工作，为“生态、美丽、幸福”新海建设作出新的贡献。



